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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内容提要：文帝即位之初，面临淮南国、齐国等王国势力的严峻挑战。为了
削弱他们的力量，文帝首先在淮南国推行“易侯邑”政策，不久又发布“令列侯
之国”诏，以防范和排抑功臣侯集团为幌子，使淮南王舅父赵兼远离淮南而就国
周阳。继而又在齐国推行同样政策，使齐哀王舅父驷均和齐悼惠王十子都离开齐
国，分别居于济北、济南二郡。通过这一举措，文帝成功地将淮南王、齐王之子
弟、外戚调离王国，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从而分散和瓦解了这两支
威胁最大的王国势力。 

  
关键词：汉文帝   诸侯王   功臣侯    易侯邑    列侯之国     
 

《汉书》卷 44《淮南王传》载文帝舅薄昭谏淮南王刘长书曰：“皇帝初即位，

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晋灼注：

“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封之，不欲使错在王国。”贾谊《新书·淮难篇》

也提及此事：“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它所。陛下于淮南王不可谓薄矣。”① 

在当时制度背景下，上述记载意味着发生了如下变化：文帝以前淮南国疆域

内有三个列侯的封邑，其赋税归列侯所有；文帝即位后将这些侯邑从淮南国迁出，

在汉朝直辖的郡中重新安置；三位列侯的赋税收入改由新的侯国支付，原来的侯

国恢复为县，其赋税转归淮南国所有。这一变化使淮南王得到“三县之实”，汉

朝则损失了相应的赋税收入。薄昭、贾谊说文帝对淮南王“甚厚”、“不薄”，都

是指此而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事既令淮南王受益，而令汉朝吃亏，淮南王为何“不

肯”？淮南王既然不肯，文帝又为何非要强行“易之”？看来，此事背后还有我

们尚不知道的历史内容，以情理推之，这些内容又必定对淮南王不利而对汉文帝

有利。学人对汉文帝“易侯邑”及与之有关的“令列侯之国”问题已有相当深入

的论述，
②然于上述疑点皆未留意。今试考辨如下： 

 

                             一 

 

据《史记》、《汉书》相关各《表》所载，有可能位于淮南国疆域内的列侯封

邑共有五个，即蓼、松兹、轪、安平、阴陵。
③ 

《史记》卷 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条《索隐》曰：“县名，属六

安。”《汉书》卷 28《地理志》“六安国”条本注曰：“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

国，五年属淮南。”是蓼侯的封邑在淮南国内无疑。 

                                                        
① 阎振益、钟夏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56 页。 
② 如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文物》1972年第 9期，第 14～21页；黄盛璋、钮仲勋：

《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2年第 9期，第 22～29页；李开元：《西

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 2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97～312页；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 212～215页。 
③ 参阅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 2卷，第 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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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 19《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松兹夷侯徐厉”，又有“祝兹侯吕荣”。

松兹侯条《集解》引徐广曰：“松，一作祝。”《索引》曰：“《汉表》作祝。”《汉

书》卷 16《高后功臣表》有“祝兹夷侯徐厉”，但又说“祝兹……在《恩泽外戚》”。

同书卷 18《外戚恩泽侯表》确有“祝兹侯吕莹”。对这些记载上的混乱，前人已

经考证清楚了。王先谦《汉书补注》“祝兹夷侯徐厉”条引陆锡熊云：“厉以吕后

四年封，十一年薨。又吕荣以吕后八年封祝兹。二侯不应同时并封一地。班于《表》

末已明言祝兹在《恩泽外戚》，则《功臣表》之徐厉从《史表》作松兹为是，盖

传写误耳。”①钱大昕也认为：“当以庐江之松兹为徐厉国，琅邪之祝兹为吕荣国

也。”②今案汉初庐江郡属淮南国，故松兹侯的封邑也在淮南国内。 

《史记》卷 19《惠景间侯者年表》有“轪侯利仓”，《索隐》曰：“县名，在

江夏也。”《汉书》卷 16《惠帝功臣表》有“轪侯黎朱苍”，与上文“利仓”肯定

是一人。同书卷 28《地理志》江夏郡有“轪”县，其地在江夏郡东北角，即今

河南省光山县一带。又沈约《宋书》卷 37《州郡志》西阳郡条：“孝宁侯相，本

轪县，汉旧县。”郦道元《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轪县故城南，故弦国

也。”据学者考证，沈、郦所言之轪在江夏郡东部，即今湖北省浠水县。汉初轪

国究竟在今河南光山，还是在今湖北浠水？学者看法不一。③李开元则认为，轪

国本来在今湖北浠水，文帝“易侯邑”时才将其迁至今河南光山一带。
④可以肯

定的是，今光山和浠水之地汉代都属江夏郡。而据王国维研究，江夏郡可能是武

帝元狩年间所置，在那之前，“江夏属县半为衡山故郡。吴芮之王衡山，实都邾

县。及芮徙长沙，而衡山为淮南别郡，英布、刘长迭有其地。”⑤周振鹤又进一步

指出，“江夏郡西部汉初当为南郡之地；衡山、南郡之界当在下雉、邾县一线以

西。”
⑥今案《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汉朝直辖区域之淮水以南部分，以胡（湖）

阳、舂陵、随、西陵、沙羡、州陵、下隽一线为东界，⑦证明王、周二先生之说

大致不错。而今光山和浠水都在此界以东，因此，汉初轪侯的封邑无论在今光山

还是在今浠水，都在淮南国境内。⑧ 

《史记》卷 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安平侯”，《索隐》曰：“县名，属

涿郡。”案《汉书》卷 28《地理志》，涿郡确有安平县。据此，汉初之安平侯国

在涿郡，而不在淮南国。《汉志》豫章郡也有一个安平县，本注曰“侯国”，王先

谦《补注》曰：“长沙孝王子习国，元帝封”，见《汉书》卷 15《王子侯表》。是

豫章郡之安平侯国乃元帝时封。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自应采信《史记索隐》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 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影印本，第

259 页。 
②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2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8 年，第 29 页。 
③ 参阅《汉书补注》卷 28《地理志》江夏郡轪县条，第 711 页；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

《文物》1972年第 9期，第 14～21页；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

题》，《文物》1972年第 9期，第 22～29页。 
④ 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 2卷，第 302页。 
⑤ 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 册，第 543～544 页。 
⑥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8 页。 
⑦ 参阅拙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35 页。 
⑧ 李开元推测说，今光山一代“当本为淮南国领土”，文帝易侯邑时，“由淮南国割出”，或

者“前此已经由淮南国削除编入于汉南郡，此时由汉拿出作为补偿土地，用于侯国迁移”。

但缺少直接证据。见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 2卷，

第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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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 

《史记》卷 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又有“阳陵侯傅宽”，《汉书》卷 16《高

祖功臣表》同，然《索隐》曰：“阳陵县属冯翊。《楚汉春秋》作阴陵。”检《汉

书·地理志》，阴陵县在九江郡，汉初属淮南国。钱大昕认为：“冯翊之阳陵，景

帝陵也。汉制，陵县属太常，……不以封诸侯。《汉志》：‘阳陵，故弋阳，景帝

更名。’则高帝时尚无阳陵之名，《楚汉春秋》作‘阴陵’，近之。”①若从此说，

则傅宽应为阴陵侯，而非阳陵侯。但王国维认为：《史》《汉》功臣表都作“阳陵

侯”，《史记》卷 98《傅宽传》也称其为“阳陵侯”；又“潍县郭氏有阳陵邑丞封

泥，邑丞者，侯国之丞，足证傅宽所封为阳陵而非阴陵”；又用“秦阳陵虎符”

证明秦时已有阳陵县，汉初之阳陵县乃“因秦故名”。②王氏之说，证据凿凿，则

傅宽之侯邑当为阳陵，而非阴陵。汉初淮南国内有阴陵侯国之说，也可以排除了。 

经以上考证，被文帝从淮南国迁出的三个侯国应是蓼、松兹和轪。据《史》、

《汉》功臣表，蓼侯孔聚乃高祖功臣，曾是韩信手下一员大将；松兹侯徐厉随刘

邦起兵于沛，但无显赫战功，吕后四年才“用常山丞相侯”；轪侯利仓亦未见有

战功，惠帝二年以“长沙相侯”，吕后二年卒，其子利豨袭爵。三侯与淮南王刘

长即无历史渊源，亦无利害关系。文帝将他们的侯邑从淮南国迁出，看不出对淮

南王有什么损害，也看不出对文帝有什么好处，其间应当另有隐情。 

 

                             二 

 

细检史籍，我们发现，除上述三侯之外，刘长的舅父赵兼也与此事有关。《史

记》卷 10《孝文本纪》元年载：“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同书卷 19《惠

景间侯者年表》系此事于文帝元年四月辛未，《索隐》曰：“县名，属上郡。”案

《汉书》卷 28《地理志》，上郡有阳周而无周阳，《索隐》误。《史记正义·孝文

本纪》引《括地志》曰：“周阳故城在绛州闻喜县东二十九里。”其地汉初属河东

郡，在汉朝直辖区域内。这件事孤立地看没什么特别，但若将其与文帝“易侯邑”

一事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文帝之前，王子封侯例皆置侯邑于本王国内。如惠帝元年长沙王子吴浅封便

侯，邑在桂阳郡，汉初属长沙国。吕后元年长沙嗣成王子吴阳封沅陵侯，邑在武

陵郡，亦属长沙国。吕后二年齐悼惠王子刘章封朱虚侯，邑在琅邪郡，属齐国。

吕后六年齐悼惠王子刘兴居封东牟侯，邑在东莱郡，亦属齐国。吕后二年楚元王

子刘郢客封上邳侯，邑在薛郡，③属楚国。④张敖原为赵王，后废为宣平侯。吕后

                                                        
①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2 册，第 21 页。 
② 见王国维：《秦阳陵虎符跋》，《观堂集林》，第 3 册，第 905 页。 
③《汉书》卷 28《地理志》东海郡下邳条注引应劭曰：“邳在薛，其后徙此，故曰下。”臣瓒

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 1589页）《水经注疏》卷 25

《泗水注》：“泗水又南，漷水注之，又迳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郦道元注，杨守敬、

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130页）《汉

书补注》卷 15《王子侯表》“上邳侯郢客”条王先谦曰：“上邳即邳，在薛县。”（第 169页） 
④ 吕后时割楚国薛郡另立鲁国，封张敖和鲁元公主之子张偃为王。《史记》卷 18《高祖功臣

侯者年表》“宣平侯”条：吕后六年，“薨，子偃为鲁王，国除。”（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950 页）《汉书》卷 32《张耳传》：“高后元年，鲁元太后薨。后六年，宣平侯张敖复

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鲁王”。（第 1842～1843 页）是割薛置鲁在吕后六年。《史记》卷 9《吕

太后本纪》系于吕后元年，卷 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系于惠帝七年，《汉书》卷 16《高

祖功臣表》“宣平侯张敖”条系于吕后二年，皆误。参阅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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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封其子张侈为信都侯、张受为乐昌侯，其邑都在赵国，①当是依王子封侯之

通例。 

王子如此，王之外戚也是如此。《史记》卷 10《孝文本纪》元年载：在封赵

兼为周阳侯的同时，又封“齐王舅父驷均为清郭侯”。《集解》引如淳曰：“邑名，

六国时齐有清郭君。”清郭，《史记》卷 19《惠景间侯者年表》误作“清都”，故

《索隐》曰：“清郭侯驷均。齐封田婴为清郭君。”《汉书》卷 4《文帝纪》作“靖

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 2“清郭”条：“清，读若靖，即《战国策》之靖

郭也。”②《史记》卷 75《孟尝君列传》载：齐国贵族田婴封于薛，死后“谥为

靖郭君”。《索隐》按：“谓死后别号之曰‘靖郭’耳，则‘靖郭’或封邑号，故

汉齐王舅父驷均封靖郭侯是也。”明董说《七国考》卷 1“靖郭君”条曰：“按战

国臣死无谥，《索隐》为是耳。靖郭君，又名薛公。”③是靖郭乃齐国地名，汉初

因之，文帝以封驷均。钱大昕赞同此说，还据此对赵兼封于河东周阳之说提出质

疑：“予谓驷均以齐王舅父得侯，即裂齐地而封之；赵兼以淮南舅父得侯，其封

邑亦当在淮南境内。”④钱氏认为汉初诸侯王之外戚封侯当从王子之例封于王国之

内是对的，认为赵兼的封邑应在淮南国境内却错了。他忽略了文帝在淮南“易侯

邑”之事。 

易侯邑和封赵兼发生在同一年，其间存在这样的逻辑关联：淮南国内原有的

侯邑既须迁出，赵兼的侯邑当然不能置于淮南国内。那么赵兼是否会因此而离开

淮南国呢？按照汉初制度，列侯例不就国，功臣侯大都居住在长安，王子侯一般

都住在王国的都城。⑤王之外戚当与王子同。因此，赵兼虽封于周阳，仍可留在

淮南王身边。然而这一制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赵兼受封半年后，文帝便下达了

“令列侯之国”诏。《史记》卷 10《孝文本纪》二年十月诏曰：“朕闻古者诸侯

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

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

所止者，遣太子。”大概列侯们都不愿之国，因而拖拖拉拉，迟迟不肯动身。于

是，次年十一月文帝又下诏重申前命：“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

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文帝决心很大，绛侯周勃因此被免去丞相之职，

举家搬到绛县去了。周勃带头，其他应该就国的列侯想必也都离开了长安。“列

侯之国”作为一项制度肯定具有普遍性，而非专门针对住在长安的列侯而设。
⑥这

样一来，赵兼就必须远离淮南而就国周阳了。后来，刘长谋反事发，文帝“尽诛

                                                                                                                                                               
页。 
① 据《汉书》卷 28《地理志》，信都县属信都国，汉初属赵国无疑；乐昌则属东郡，不在赵

国境内。但《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汉朝直辖县道中无乐昌，其东郡北部以顿丘、观、东武

阳、阳平、聊城一线为界，乐昌在此界之外，当时应属赵国。又《后汉书》卷 45《张酺传》

言：“敖子寿，封细阳之池阳乡，后废，因家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 1528页）

钱大昕认为张寿即张受，故乐昌国应在汝南郡细阳县之池阳乡。钱氏似不知《汉志》东郡有

乐昌，故曰“不审《地理志》何以阙之”。（见《廿二史考异》，《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2 册，

第 29 页。）笔者认为，汉初即有乐昌县，则乐昌侯国理应在此。张受后人定居细阳可能另有

原委。《后汉书》之说未可遽信。 
②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2 册，第 30 页。 
③ 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1 页。 
④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周阳”条，《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2 册，第 30 页。 
⑤ 参阅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79 页。 
⑥ 说见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文物》1972年第 9期，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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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与谋者”，①而赵兼虽被认定“有罪”，却只受到“免侯”的处分，②可能就是由

于他不在刘长身边、未直接参与谋反的缘故。 

 

                             三 

 

列侯之国令是文帝下达的，建议却是贾谊提出的。《史记》卷 84《贾生列传》：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

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儒家

学者之一，有一套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他向文帝提出令列侯就国的建议，

必有一套说法。上引文帝诏中“朕闻古者”云云，可能就是从贾谊的疏中抄来的。

不过，汉代列侯无治民权，③即使就国也“无由教驯其民”。故诸侯“各守其地，

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的古代盛世情景，不可能通过“列

侯就国”而再现。贾谊和文帝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对如此简单的道理不会不懂。

“吏卒给输费苦”倒是实情，但只涉及少数侯国臣民，对朝廷影响甚小。因此，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贾谊和文帝提出并强制推行这一举措，一定还有其他政治用

意。 

马雍认为，令列侯之国“是为了把丞相绛侯周勃以及其他一些居住在长安的

列侯遣散到他们所封的县邑去”。④李开元进一步指出，文帝此举是为了削弱朝廷

中以列侯为代表的“军功受益阶层”的力量。这种解释固然不错。功臣侯势力确

实是汉初举足轻重的力量。刘邦消灭异姓王靠的是他们，在长安发动政变、消灭

吕氏、迎立文帝的也是他们。文帝入京前，代国群臣大多不信任这些“习兵，多

谋诈”的“高帝时大将”，文帝也曾“狐疑”。入主未央宫后，当夜就“拜宋昌为

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用代来旧臣控制京师宿卫力

量，也表现出文帝对功臣侯势力的防范心理。
⑤ 

当时长安功臣集团的代表是绛侯周勃。由于消灭诸吕立了头功，文帝升他为

右丞相，居百官之首，并赐金五千斤，邑万户。但不久便有人对他说：“君既诛

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周勃听后

“惧，亦自危，乃谢归相印”，而文帝亦“许之”。第二年丞相陈平卒，文帝“复

用勃为相”，但不久又“免相”，让他带头“之国”去了。周勃之国后仍战战兢兢，

“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以至有

人上书“告勃欲反”，被廷尉逮捕下狱，几乎丢了性命。
⑥周勃的遭遇表明，文帝

对长安功臣侯势力确是有所提防的。 

然而总地看，文帝与功臣侯势力的关系并不特别紧张。列侯身份尊贵，但没

有多大权力。他们远离自己的封邑，所能调动的资源只有“家臣”而已。陈豨反

叛时，淮阴侯韩信欲在长安策应，但他能做的只是“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

然后率领这些“徒奴”去袭击吕后和太子。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恐怕很小。周

                                                        
① 《史记》卷 118《淮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079 页。 
② 《史记》卷 19《惠景间侯者年表》，第 996 页；《汉书》卷 18《外戚恩泽侯表》，北京：中

华书局，1962年，第 684 页。 
③ 说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 78 页。 
④ 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文物》1972 年第 9 期，第 19 页。 
⑤ 《史记》卷 10《孝文本纪》，第 413～417 页。 
⑥ 事见《汉书》卷 40《周勃传》，第 2055～20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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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等人能战胜吕氏，是因为他们从吕氏手中骗取了南北军的控制权，否则也不可

能成功。文帝对此当然十分清楚，所以一入宫就派宋昌控制了南北军，从而控制

了长安的局势。此时的功臣集团对文帝只能俯首听命了。在这种形势下，贾谊也

不认为功臣侯会对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理由很简单，列侯国小而力少，“力少

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他还拿韩信、黥布、彭越等诸侯王同樊哙、郦商、

周勃、灌婴等列侯做了一番比较：“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

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①他相信仅“为

彻侯而居”的功臣们没有谋反的本钱。何况文帝时，萧何、曹参、张良、樊哙、

王陵、陈平、郦商、傅宽、靳歙、周昌、任敖等重要功臣都已去世，功臣集团的

力量已大不如前了。 

此外，汉初对付各种危险人物和势力的办法，通常是将其迁至长安附近的陵

县，就近加以监视和控制。正如《汉书》卷 28《地理志》所说：“汉兴，立都长

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

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按照这一逻辑，

将居住长安的列侯遣回关东各地，反不利于对他们的控制。从实际效果看，“列

侯就国”对功臣侯势力的削弱也很有限。文帝诏明言“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则实际就国的大多是没有职务的列侯，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去世功臣的子

孙。《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

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

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

关中。”可见文帝令列侯之国后，长安仍有不少列侯。而当时在朝中任公卿要职

的列侯，只有周勃免相就国，其他如颍阴侯灌婴、北平侯张苍、汝阴侯夏侯婴、

棘蒲侯陈武等皆未就国，朝中权力格局并未因此发生大的变化。 

看来，“令列侯之国”诏表面上是针对长安的功臣侯及其子孙的，因此而之

国的也大多是他们，但仅仅用削弱长安功臣集团来解释文帝此举的用意仍然不够

充分，甚至有些勉强。而赵兼一事使我们意识到，“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

两项措施是相互关联的，贾谊和文帝设计这两项措施，很可能是通盘考虑的，主

要目的是想解决只有这两项措施同时发挥作用才能解决的某个问题。从这一角度

看，诸侯王之子弟和外戚所受的影响比功臣侯更大，因而王国势力很可能是文帝

此举之不便明言的主要打击目标。 

淮南王刘长是刘邦少子。文帝即位时刘邦之子仍在世者除了文帝就只有他

了。《史记》卷 9《吕太后本纪》载：大臣消灭诸吕后议立新帝时，刘长也是被

考虑的候选人之一，但因其年少，“母家又恶”，而被否决了。这里的“母家”即

指刘长的舅父赵兼。可见，文帝即位后，刘长在诸王中血统最尊，对文帝的皇位

和权威都有一定威胁。而刘长不知收敛，“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

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文帝令薄昭对他提出警告之后，

刘长非但不听，反而“不悦”，遂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

奇谋反，……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②对这样一个诸侯王，文帝当然要及早设

法加以控制。文帝元年，刘长不过二十岁，他的几个儿子或在襁褓，或在孕中，
③都不能成为他的助手，因而舅父赵兼必是他身边最亲近、最重要的人物。赵兼

                                                        
① 贾谊：《新书·藩强》，阎振益、钟夏校注本，第 39～40 页。 
②《汉书》卷 44《淮南王传》，第 2136～2140 页。 
③《汉书》卷 44《淮南王传》曰：高祖八年，其母“有身”。若次年出生，至文帝元年当二

十岁。（第 2135 页）又曰：“孝文八年，……王有四子，年皆七八岁”。（第 2144 页）则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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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恶”名，也会增加文帝对他的顾忌。此人因文帝“易侯邑”和“令列侯之

国”而离开淮南国，正可起到削弱刘长势力的作用。这显然对文帝有利，而对刘

长不利。明乎此，文帝之所以要强行“易侯邑在淮南者”，以及刘长之所以“不

肯”，便都可以理解了。 

 

                               四 

 

文帝即位之初，诸侯王方面的威胁主要来自淮南国和齐国。所以继淮南之后，

文帝又在齐国推行了“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以削弱齐王势力。 

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庶长子，食七十余城，是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惠帝六年，

悼惠王卒，其子哀王继位。吕后死后，诸吕“欲为乱”。哀王二弟朱虚侯刘章和

东牟侯刘兴居当时都在长安，“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

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哀王“既闻此计”，与舅父驷均等发

兵屯于齐国西界，并联合其他诸侯及驻军荥阳的汉将灌婴，“以待吕氏之变而共

诛之”。不久，刘章联合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在齐王的声援下发动政变，消灭

了吕氏，并“议欲立齐王”。但有大臣指出：“齐王母家驷均，恶戾，虎而冠者也。

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遂改变主意，迎立代王

为帝。文帝即位后，将吕后夺走的城阳、琅邪、济南三郡还给齐国，但齐哀王仍

因没作成皇帝而心存不满。刘章和刘兴居为消灭吕氏立了大功，周勃等大臣“许

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但文帝听说二人原想迎立齐王，遂“绌

其功”，各益封二千户了事。第二年，文帝割齐国二郡封他们为王，“以齐之城阳

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但二人仍“自以失职夺

功”而愤愤不平。文帝元年，齐哀王卒，子文王继位。文帝三年，刘章卒。同年，

刘兴居乘匈奴入侵、文帝亲往代国指挥抗击之时发兵反叛，结果兵败自杀，国除

为汉郡。①这时，悼惠王诸子中最有影响的刘章、刘兴居两人都已不在，齐文王

年幼，暂时不能有什么作为。但哀王舅父驷均尚在，悼惠王的另外十个儿子也都

在文王身边，齐国对文帝仍是一大潜在威胁。贾谊曾警告文帝：“今或亲弟谋为

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况莫大诸侯权势十此者乎！”
② “谋为东帝”者

指淮南王刘长，“西向而击”者指济北王刘兴居，“莫大诸侯”则指齐国。文帝对

之当然不会掉以轻心。 

四年五月，文帝将齐悼惠王子十人同时封为列侯，③而其侯邑似皆不在齐国

境内。据《汉书》卷 15《王子侯表》，十侯是管侯罢军、氏丘侯宁国、营侯信都、

杨丘侯安、杨虚侯将闾、朸侯辟光、安都侯志、平昌侯卬、武成侯贤、白石侯雄

渠。杨虚，《汉书·地理志》作“楼虚”，属平原郡。《水经注疏》卷 5《河水注》：

“《地理志》杨虚，平原之隶县也。汉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将庐为侯国也。”

《汉书补注》卷 15《王子侯表》“杨虚侯”条先谦曰：“杨虚即平原楼虚县。”是

杨虚侯之封邑在平原郡。朸、平昌，④据《汉书·地理志》皆属平原郡。白石，

见于《汉书·地理志》金城郡，然《史记》卷 52《齐悼惠王世家》“胶东王雄渠”

                                                                                                                                                               
元年，四子或刚刚出生，或尚在孕中。 
① 《史记》卷 52《齐悼惠王世家》，第 1999～2010 页。 
② 贾谊：《新书·宗首》，阎振益、钟夏校注本，第 25 页。 
③ “十”，《史记》卷 52《齐悼惠王世家》、《汉书》卷 4《文帝纪》、卷 38《高五王传》皆误

作“七”。 
④ 《史记》卷 52《齐悼惠王世家》作“昌平”，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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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正义》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县北二十里。”唐德州安德县即汉平原郡安

德县。据此，平原郡亦有白石，刘雄渠之封邑当在此。武城，见于《汉书·地理

志》定襄郡和左冯翊，然《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菑川王贤”条《索隐》曰：

“《地理志》县名，属平原。”则唐人司马贞所见《汉志》平原郡下似有武城县。

《正义》曰：“贝州县。”唐贝州武城县所在地紧邻《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原郡，

汉初当属平原郡。杨丘即阳丘，①在济南郡。管，《汉书·地理志》无此县，唯河

南郡中牟条本注曰：“有莞叔邑。”《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中牟条本注曰：“有

管城。”然《水经注疏》卷 8《济水注》载：“济水东，迳菅县故城南。汉文帝四

年，封齐悼惠王子罢军为侯国。”据此，罢军封于菅。《疏》引赵一清曰：“《史》、

《汉表》皆作管共侯罢军，误也。……菅字为是。”②菅也在济南郡。《汉书·地

理志》所载平原郡原是济北郡，属齐国。文帝二年以济北、济南二郡立济北国。
③次年，济北国废，二郡遂归汉。以上七侯邑看来都在其中。 

其余三侯邑，地望不详。营，《汉书·地理志》无。《史记》卷 19《惠景间

侯者年表》“营侯”条《索隐》曰：“《表》在济南。”今案《汉书》卷 15《王子

侯表》“营平侯”条无此注，王先谦《补注》曰：“《索隐》：‘《汉表》在济南。’

此夺济南二字。”据此，营当属济南郡。然《水经注疏》卷 26《淄水注》曰：“（绳

水）西北流迳营城北，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绳水又西迳乐

安博昌县故城南。”④则营又在博昌县东南，当时属齐国。安都，《汉书·地理志》

亦无。《齐悼惠王世家》“安都侯志为济北王”条《正义》曰：“安都故城在瀛州

高阳县西南三十九里。”高阳见于《地理志》涿郡，汉初属燕国。氏丘，《史记》

卷 19《惠景间侯者年表》作“瓜丘”，皆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史记索隐》

作“斥丘”，《汉书·地理志》属魏郡。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 2“斥丘”条

曰：“予谓斥丘侯唐厉，高帝所封，传三世，至元鼎初尚无恙，不应更封他人。”
⑤我认为，既然前面七个侯邑都在济北、济南境内，后面三个侯邑应当也不例外。

《新书·五美》曰：“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
⑥贾谊此疏做于文帝六年之后，⑦所言是文帝已经在齐国实行过的办法，贾谊只是

建议将这一办法向其他诸侯国推广。由此看来，将悼惠诸子封于削自齐国的济北、

济南之地，是文帝有意做出的安排。除非二郡容纳不下，否则不应有例外。 

悼惠诸子如此，哀王舅父驷均又如何了？据前引史料载，驷均封于靖郭，其

地当在齐国。然《汉书》卷 18《外戚恩泽侯表》曰：“邬侯驷均，以齐王舅侯。”

司马贞和颜师古都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推测说驷均可能先封靖郭后改封于邬。《史

记》卷 10《孝文本纪》“驷均为清郭侯”条《索隐》：“按《表》，驷均封邬侯。

不同者，盖后徙封于邬。”《汉书》卷 4《文帝纪》“驷均为靖郭侯”条师古曰：“岂

初封靖郭后改为邬乎？”但杭世骏认为：驷均“享国甚短，并无徙封之说”，邬

                                                        
① 《水经注疏》卷 8《济水注》：“（百脉水）西北流，迳阳丘县故城中。汉孝文帝四年，以

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第 751 页） 
② 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第 750 页。 
③ 参阅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 104～105 页。 
④ 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第 2253～2254 页。 
⑤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2 册，第 30 页。 
⑥ 阎振益、钟夏校注本，第 67 页。 
⑦ 上引《五美》之文又曰：“地制一定，……栈奇、启章之计不萌”。阎振益、钟夏校注引卢

文弨曰：“《汉书》作柴奇。柴与栈，音义得两通。”又曰：“《汉书》启作开，避景帝讳。”（第

69～70 页）柴奇即“棘蒲侯太子奇”，启章即“士伍开章”。二人参预刘长谋反在文帝六年。

贾谊此疏，必做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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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可能“以偏旁形似而差”，“又并清字脱去耳”，因此“邬”可能是“清郭”

之误。①其说也不无道理。今案《汉书·地理志》，邬县在太原郡，汉初属代国。

文帝“易侯邑”是将王国内的侯国迁入汉郡，不大可能将驷均之邑从齐国迁入代

国。然而据上引贾谊所言“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推测，文帝在封悼惠诸子

的同时，也将齐国境内原有的侯国迁出了。因此，驷均的侯邑不会继续留在齐国。

又《汉书》卷 18《外戚恩泽侯表》“邬侯驷均”条曰：“六年，坐济北王兴居举

兵反弗救，免。”驷均对济北王谋反有“救”的义务，应当是由于他当时住在济

北国境内。由此推测，靖郭可能就在齐国之济北或济南郡内，文帝二年改属济北

国；三年，济北国废，靖郭便随之归汉了。 

和淮南国相比，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在齐国收到了更明

显的效果。悼惠十子和驷均应当都离开了齐国国都，居住在各自的封邑，从而落

入汉朝济北、济南二郡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失去他们的辅佐和支持，年幼的齐文

王当然不能有任何作为。从那以后，齐国一片宁静，未发生任何对汉朝不利的事

件。故《齐悼惠王世家》载文王事迹，只有“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

汉”一句。《汉书》卷 38《高五王传》亦同。 

 

                            五 

 

上节提到，贾谊曾建议文帝将其在淮南国和齐国的上述做法继续向其他诸侯

国推广。文帝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呢？答案是否定的。 

文帝八年封刘长四子为列侯时，刘安为阜陵侯，刘良为东城侯，其邑皆在九

江郡，是淮南国旧地，但刘赐为阳周侯，其邑在上郡，刘勃为安阳侯，其邑在汝

南郡，都是原汉朝直辖郡。②其后，文帝又封了几个列侯，而其侯邑仍有在王国

中者。如十年封召奴为犁（《汉表》作黎）侯，其邑《汉书·地理志》属东郡，

然《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东郡之东界，在东阿、鄄城、濮阳一线，黎县在

其东，当时可能属梁国。十四年封孙单为缾侯，《索隐》：“缾，音瓶。”《汉书·地

理志》琅邪郡有瓶县，当即其邑，文帝十五年前属齐国。后三年封申屠嘉为故安

侯，其邑《汉书·地理志》属涿郡，文帝时属燕国。
③景帝元年封楚元王子五人

为列侯，其中刘秽为沈猶侯，《索隐》曰：“《漢表》在高苑。”《汉书·地理志》

千乘郡有“高宛”，《续汉书·郡国志》作“高苑”，当时属齐国；刘埶为宛朐侯，

《地理志》作“冤句”，属济阴郡。《水经注疏》卷 7《济水注》：“济水又东北，

迳冤朐县故城南。呂后（当作景帝）元年，封楚元王子刘执为侯国。”④其地当时

属梁国。这些情况表明，文帝在淮南国和齐国的做法并未形成制度，“易侯邑”

只是针对性很强的权宜之计。 

但景帝三年以后，除了梁孝王二子和几个降汉的匈奴王等特殊情况外，新封

的侯国都不在王国中。大概自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王国领土被大量削夺，所剩
                                                        
① 见杭世骏：《史记考证》，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岳麓书社，1994 年，第 1册，

第 105页。 
② 见《史记》卷 19《惠景间侯者年表》，第 1003、1004 页，《汉书》卷 15《王子侯表》，第

432、433 页，卷 28《地理志》，第 1569、1617、1562 页。 
③ 又：文帝十六年封韩颓当为弓高侯，《史记》卷 93《韩信列传》“封颓当为弓高侯”条《集

解》：“《地理志》河间有弓高县也。”《索隐》：“《地理志》属河间，《汉书·功臣表》属营陵。”

（2636 页）《汉书》卷 33《韩王信传》“封颓当为弓高侯”条注引晋灼曰：“《功臣表》属营

陵。”（第 1857页）其时河间郡属汉，营陵则属胶西国。 
④ 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第 6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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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郡或数县，因而不再将侯国安置其中，久而久之，形成惯例。至元朔二年，

武帝颁布推恩令，“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

郡”。①目的是进一步削夺王国的领土。从此，即使王国属县封为侯邑，也要改属

汉郡，王国不辖侯国成为定制，文帝的“易侯邑”政策在形式上被延续下来。“列

侯就国”之制则由于王国对汉朝的威胁基本上消除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遂于景

帝后二年被明令废除。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允许东方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享有

相当自主权，并可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这一制度除了“镇抚四海，用承卫天

子”②之外，也起到缓解东西文化冲突的作用。但文帝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文帝不具备高帝、吕后那样的威望，无力继续驾驭郡国并行的复杂局面。曾为汉

朝“盘石之宗”的东方王国，转而成为对汉朝的威胁，淮南王和齐王甚至对文帝

的皇位提出挑战。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同时又避免激起内战，文帝采取了收

夺诸侯王自置二千石的权力、要求王国用汉法等釜底抽薪的措施，使汉初的东方

政策悄然发生转变。③这是汉初历史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本文的考证则表明，

汉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表面上是针对功臣侯的，其实主要

矛头是指向淮南国和齐国的，是文帝削弱和控制王国势力的又一举措。惟其迂回

曲折，更可见文帝当时用心之良苦。 

 

 

 

（发表于《历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① 《汉书》卷 53《中山靖王胜传》，第 2425 页。 
② 司马迁语，见《史记》卷 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 802 页。 
③ 参阅拙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年，第 1 章第 3、
4 节。 


